
中共训｝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文件 

舟科党〔2014) 1 号 

中共舟山市科技局党组关于印发《市科技局 

“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制度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将《市科技局“一把手’,'’五不直接

分管”制度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

认真加以贯彻落实。 

附件：市科技局“一把手’州五不直接分管”制度的实施意见 



附件： 

市科技局“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 

制度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主要负责人权力运行，强化对党政“一把手” 

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入防控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风险，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根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有关党纪法规和中共舟

山市纪委《关于新区（市）属单位“一把手”实行“五不直接分管” 

制度的通知》（舟纪发〔2013J 23 号）精神，制定本实施意见： 

工作目标 

实行“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旨在建立“正职监管、

副职分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使决策、执行、

监督等权力相对分离，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

实行“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制度，有利于防止权力过于集

中，有效地预防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有利于发挥领

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形成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有利于“一

把手”集中精力谋大事、抓重点、促落实，为我市科技事业更好

地支撑引领新区发展提供强有力政治保证。 

工作内容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本单位人事、财务、项目管理、设备材

料采购和行政审批工作，具体由副职分管，副职分工由班子集体

研究确定，原则上一名副职不能同时分管人事、财务、项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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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采购和行政审批五项工作。凡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

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事项，必须经班子集体研究作出

决定。 

1、“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一把手”不行使财务支出的

直接分管、审批权，经局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具体分管财务审批工

作的副职领导。依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由分管领导具体负

责，重新修订本单位内部财务支出管理制度，明确审批的原则、 

程序、事项，实行分级负责制和“会审制”。经班子集体研究确定

分管财务领导的资金审批权限，限额范围内的开支由分管领导直 

接审批；超过限额的开支须经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由分

管领导签批，“一把手”核签；重大资金和资产的安排使用、处置

必须按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经财务审核后提交班子集体研究决

定，任何个人不得擅自决定重大资金的开支使用和资产处置。“一

把手”应对每月的会计财务报表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各项财务支出实行“一事一结、刷卡结算、定期公开”制度，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 

2.“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干部人事。经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副

职领导具体分管组织人事工作，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和《舟山市市级科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等规定，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重新修订完善本单位内部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一把手”要加强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和监 

管。干部提拔任用应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和《舟山市市级机关科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试 



行）》的原则、标准、程序进行。重要岗位人事变动，要按照公

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干部提拔任用、职称评定、人员调

动及重要岗位人员变动，要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由分管领

导具体实施，“一把手”监督审核把关。 

3'“一把手”不直接分管科技项目管理。经班子集体研究确

定副职领导具体分管科技项目管理工作，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

对科技管理政策规定进行重新梳理和完善，“一把手”要对组织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签订廉洁承诺书并认真践行承诺。科技项

目管理要严格执行《舟山市市级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和

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对科技项目立项及经费安排、项目

绩效评价、科技成果奖励等重大问题，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

决定。科技项目管理的方法、程序、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或公

示。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4'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设备材料采购。经班子集体研究确

定副职领导具体分管设备材料采购相关工作，分管领导负责重新

修订完善相关设备采购制度，“一把手”要加强对设备材料采购工

作的领导和监管。数额较小的设备材料的采购，由有关业务部门

提出计划，由分管领导直接审批；数额较大且不足政府招标额度

的设备材料采购，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采购方式，由分管领

导签批，“一把手”核签；凡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设备材料采购，

必须经班子集体研究后，由政府采购中心实行集中采购，任何个

人不得直接决定和干预大额设备材料采购事宜。 

5' “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经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副

职领导具体分管行政审批工作，分管领导对行政审批程序重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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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范，“一把手”要加强对行政审批工作的领导和监管，但不得

干涉行政审批的具体业务工作。各有关业务部门要严格落实行政

审批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减少审批事项、审批环节和优化审

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推行行政审批制度的

改革，积极推进网上审批，促进行政审批服务提速、增效。 

三、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明确领导责任。实行党政“一把手““五个

不直接分管’，制度，是贯彻实施《党内监督条例》，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加大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的重大举措。局领导班子

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党政“一把手’,“五个不

直接分管”制度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项政治任务来

完成。 

2、实行“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制度，不是“一把手”放任

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方式，由直接分管转变为加强监督，仍然是

第一责任人，必须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 

3、各分管工作的副职领导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廉洁自律意识，在职责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要对领导班子集体

和党政主要领导高度负责，不得擅自超越工作权限，慎用权，用

好权，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4、实行“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制度是一项全局性的工

作，各职能处室要积极协助、主动配合，并于 2 月 15 日之前完

成各项制度规定的修订完善工作。 



5、派驻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切实加强

对“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定期组织单位

党员干部职工代表进行民主评议，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在实

施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 

抄送：市纪委、市监察局、省海洋开发研究院。 

舟山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4 年 1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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